江西省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条 【制定目的】为督促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行为，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适用范围】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等其他类型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适用本办法。
第3条 【总体要求】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按照本办法要求依法配备与生产经营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员。
食品安全员一般由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以下统称
“负责人”）担任。
小餐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依法设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视为已配备食品安全员。
第4条 【主体职责】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明确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员，落实岗位职责；
（二）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及时消除发现的风险隐患；
（三）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四）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鼓励建立对食品安全员的激励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六）落实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责任。
第5条 【负责人职责】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对本单位食品安全工作负责。
负责人应当支持和保障食品安全员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在作出涉及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应当充分听取食品安全员的意见建议。对于食品安全员报告的食品安全风险，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分析研判，采取处置措施，消除风险隐患。
第6条 【食品安全员职责】食品安全员应当参加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培训，按照职责要求对负责人负责，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具体工作，承担下列职责：
（一）督促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二）检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管理维护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过程记录材料，按照要求保存相关资料；
（三）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以及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并报告；
（四）记录和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卫生状况；
（五）及时整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日常监督检查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配合调查处理食品安全事故；
（七）发现有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向负责人提出停止相关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等否决建议；
（八）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鼓励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按照前款规定，结合单位实际，细化制定《食品安全员守则》。
第7条 【食品安全自查要求】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应当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并及时报告负责人。对于常发、易发问题，应当制定管控措施，及时消除隐患。
在产在营期间，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在严格进货查验的基础上，食品小作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应当每月至少开展1次食品安全自查，小餐饮应当每周至少开展1次食品安全自查，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第8条 【食品安全自查内容】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确定食品安全自查项目。
食品小作坊应当重点自查加工间卫生条件、原料进货查验和贮存、加工工艺控制、产品标签、从业人员管理等。
小餐饮应当重点自查从业人员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场所和设施设备清洁维护、餐用具清洗消毒等。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应当重点自查进货查验、贮存温湿度控制、临过期食品处置、散装食品标签标识等。  
第9条 【食品安全总监职责】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配备的食品安全总监的能力要求和工作职责，参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执行。
第10条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责任】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督促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依法严厉查处。
第11条 【监督检查内容】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员确定、培训、日常履职，以及食品安全自查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应当纳入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评定。
第12条 【行业协会】鼓励食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行业优势，开展宣传培训、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奖惩机制，引导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第13条 【从业禁止】因食品安全违法被吊销许可证的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食品安全员。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员，终身不得担任食品安全员。
第14条 [bookmark: _GoBack]【施行时间】本规定自2023年X月X日起施行。

